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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一、應考試服公職是國人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請援引相關法規就現行公務人員考試的應考資

格，分別從共通性、特殊性、積極性、消極性等層面，說明其內容分別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是新的試題，但出處不新，從許道然、林文燦所合著的《考銓制度》教科書命題。倘若不用教

科書中的「標準答案」來回答，而試著從憲法的脈絡講到考試法，也是合題意的論述。 

考點命中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含：思考架構、解題技巧）》，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

考點10，頁10-3~10-5。 

答： 
以下依公務人員考試法（以下簡稱考試法）相關條文，說明公務人員考試資格之共通性、特殊性、積極

性、消極性： 
(一)共通性 

不論何種公務人員考試皆須具備的共通性資格條件，主要規定有： 
1.年齡及國籍 
考試法第12條第1項，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具有本法所定應考資格者，得應本法之考試。 

2.體格檢查 
考試法第9條第1項，考試院得依用人機關任用之實際需要，規定公務人員考試實施體格檢查。 

(二)特殊性 
指為應用人機關或業務性質之需要，可設定之特殊性資格條件，主要規定有： 
1.兵役及性別 
考試法第9條第1項，考試院得依用人機關任用之實際需要，規定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應考人之年齡、兵

役及性別條件。 
2.工作經驗及專門執業證書 
考試法第17條第3項，公務人員考試類科，其職務依法律規定或因用人機關業務性質之需要須具備專

門職業證書者，應具有各該類科專門職業證書始得應考。其審核標準，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三)積極性 

指應考人應具備除共通性資格以外，應具備的資格條件： 
1.考試法第13條至第15條規定，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各等級考試之應考資格；第16條規定特

種考試各等級考試應考資格，分別準用第13條至第15條關於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初等考試應考資格

之規定。上述積極性資格，除初等考試外多以學歷作為條件。 
2.考試法第17條第2巷規定，公務人員各種考試之應考資格，除依第13條至第16條規定外，必要時得視

考試等級、類科需要，增列下列各款為應考資格條件： 
(1)提高學歷條件。 
(2)具有與類科相關之工作經驗或訓練並有證明文件。 
(3)經相當等級之語文能力檢定合格。 

(四)消極性 
指應考人不得具備的資格條件，規定於考試法第12條第1項但書： 
1.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2.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3.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4.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參考書目】 

許道然、林文燦（2023）。《考銓制度》〔三版〕，頁93~95。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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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各級政府機關人力結構組成多元，且有不同進用途徑。請解釋各種人力類別及其進用途

徑內涵，並舉例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109年高考三級的經典試題再考一次，而且只考前半部，只要有練習過都沒有問題。 

考點命中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含：思考架構、解題技巧）》，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

考點7，頁7-2~7-5。 

答： 
當代政府事務日趨多元複雜，為達國家治理之需要，辦理政府公共事務之人力，有政治決策者，還有任用

通過國家考試之公務人員執行核心業務外，亦進用簽訂契約之聘用、約僱人員等多元人力，下依題意說明

之： 
(一)政治性任命進用 

1.也就是所謂政務官，主要是參與國家大政方針之決策，並隨政黨選舉成敗或政策改變而進退之公務

員，例如：我國行政院正副院長、政府秘書長，各部會首長及政務次長等。 
2.在我國制度中，尚有政治性任命進用之常任文官，乃機要人員，但機要人員並非政務人員。 

(二)公開競爭考選分發任用 
1.執行例行事務的常任文官，又稱事務官，乃政府中的核心人力。需經考試及格任用，並銓敘審定有官

職等，例如：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條所稱，各機關組織法規中，除政務人員及民選人員外，

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之人員。 
2.此外尚有任用法32條之特別職公務人員。此類人員具有公務人員的權利義務與保障，享有退休待遇。 

(三)簽訂行政契約進用 
1.目前屬於輔助性人力性質，此類人員與機關簽訂行政契約，不適用機關組織法規所定簡任或薦任職務

職稱，不得兼任有官等職等職務，亦不得充任法定主管職務。權利義務與考試及格者不同。 
2.例如：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以及「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前

者負責發展科學技術、或執行專門性業務、或專司技術性研究設計工作，非機關現有人員所能擔任者

為限：後者則辦理事務性、簡易性等行政或技術工作之人員。 
(四)簽訂勞動契約進用 

1.行政機關內，如有部分非涉及公權力，以及庶務性、臨時性之工作，則交由勞工處理。 
2.例如：以「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進用之人員，乃至於「勞務承攬」、「志

工」之類的人力。又有學者將這類「非由人事費進用」人員分類為非典型人力。 
 

三、何謂「人事一條鞭」管理制度？請依人事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說明之。（15分）並請分析前述

管理制度未來發展的相關立論與內容。（10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依然是經典考古題，不過後半部的論述雖然只佔10分，但論述內容才是本題得分高低的關鍵

點。建議由以服務機關為導向的一條鞭或是數位治理的循證特性加以論述。 

考點命中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含：思考架構、解題技巧）》，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

考點5，頁5-10。 

答： 
我國人事一條鞭的設置意旨乃基於「人事行政是一種專業」的管理意識而來，主張各機關人事人員，須先

予以統一而嚴格的訓練，再經過中央主管機關分配以利人事管理，以下依題意說明之： 
(一)人事一條鞭制管理制度 

依據人事管理條例規定，具有以下五點特色： 
1.依特別法規範其運作。 
2.有特定之主管機關，考試院及銓敘部之職權能深入全國各機關。 
3.主管機關對人事管理體系人員（即專任人事人員）有任免、考績、獎懲與指揮監督之主導權。 
4.運作功能強調層級節制，主要功能為對機關之制衡與防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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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條鞭體系之機構設置與員額編制等，多另以法規自成體系。 
(二)一條鞭管理制度之未來發展 

近年來時有人事一條鞭制存、廢之爭，為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及公務人力管理發展趨勢，一元化管理之方

式與存在必要性有其討論空間，吾人認為如不討論人事一條鞭制度之廢止，可朝向以服務機關為導向之

一條鞭為未來發展目標： 
1.作為各機關首長的專業夥伴 
人事人員要積極爭取透過人力資源的運用，配合各機關組織的業務推動策略，成為機關首長的策略夥

伴。 
2.人力資源管理專家 
有效率地執行人力資源的各項活動，應該是政府人事人員最重要的角色之一，除運用管理技術於優化

組織內部流程以外，更需與外環境變化接軌，調整管理思維。例如：面對資訊科技的進步，雖然使人

事業務的運作比以往更有效率，但這些進步是科技文明所帶來的成果，除了技術、設備的更新外，人

事人員可由下而上充分反映制度面應革新之處，並以證據資料為導向加以說明。 

 

【參考書目】 

關中（2011）。《文官治理：理念與制度革新》，頁265~284。台北：考試院。 

 

四、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公務人員考績區分為三類。請援引法規說明三類考績條件與獎罰

規定的內容。（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四等考試會出現的純法規題，作答必須穩穩地寫，寫太多不相關的內容會導致拿分不高。 

考點命中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含：思考架構、解題技巧）》，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

考點24，頁24-8~24-10。 

答： 
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本法）依第3條規定，考績區分為年終考績、另予考績及專案考績，以下茲依本

法第6條、第7條、第8條及第12條等規定說明之： 
(一)年終考績 

1.年終考績之條件 
依本法第3條第1款規定，係指各官等人員，於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成績。 

2.獎懲 
依本法第6條規定，年終考績按分數分為甲、乙、丙、丁共四等第。獎懲規定於本法第7條： 
(1)甲等：晉本（年功）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二

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2)乙等：晉本（年功）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一

個半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3)丙等：留原俸級。 
(4)丁等：免職。 

(二)另予考績 
1.另予考績之條件 
依本法第3條第2款規定，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一年，而連續任職已達六個

月者辦理之考績。 
2.獎懲 
依本法第8條，另予考績人員之獎懲，列甲等者，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列乙等者，給與

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列丙等者，不予獎勵；列丁等者，免職。 
(三)專案考績 

1.專案考績之條件 
依本法第3條第3款，係指各官等人員，平時有重大功過時，隨時辦理之考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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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獎懲 
依本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獎懲分為一次記兩大功及一次記兩大過： 
(1)一次記二大功者，晉本（年功）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獎金；已敘至年功俸最高俸級

者，給與二個月俸給總額之獎金。但在同一年度內再因一次記二大功辦理專案考績者，不再晉敘俸

級，改給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2)一次記二大過者，免職。 
此外，年終考績及另予考績係以平時考核為基礎之平時考績，而專案考績則以特殊事蹟為基礎，故本

法第12條第2項規定，專案考績不得與平時考核功過相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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